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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工安獎選拔及表揚實施計畫      

 
 

一、為表揚及鼓勵轄內事業單位及個人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創造

工作者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以及預防工作者發生職業災害，特訂定

本計畫。 

二、新北市工安獎（以下簡稱本獎）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

稱勞工局），承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以下簡稱勞檢處）。 

三、本計畫選拔對象：轄內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具有卓著績效之事業單位、

各級機關學校，或對職業安全衛生具有特殊貢獻之個人。 

四、本獎之參選得為自薦或機關、團體推薦，自薦或推薦者應填具自薦（推

薦）表，其中優良公共工程獎得經相關工程主辦機關、設計單位、專案

管理廠商、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用印後，檢附相關資料向勞檢處提出申

請（檢附之參選資料事後不予退還）。 

五、本獎獎項及參選資格：  

（一） 優良單位獎 

1. 事業單位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有顯著成效者。 

2. 所屬工作場所（含承攬人）在受選拔前 3 年度(含當年度)，未發

生工作者死亡、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第 1 至 9 等級之職業災害、1 次罹災致 3 人以上失能傷害或毒

氣外洩致 1 人以上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 

3. 受選拔前 3 年度之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均低於同行

業平均值。  

4. 受選拔前 4年度未曾連續 4年獲優良單位獎。 

5. 依事業單位規模及選擇分組參選： 



2 

 

（1） A 組：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 

（2） B 組：僱用勞工人數未達 30 人。 

未達 30 人之事業單位得自願參選 A 組，惟申請後不得再以任

何理由申請變更。 

（二） 優良公共工程獎 

1. 工程契約金額 2 億元以上之工程，依工程機關核定之施工進度

表計算，其工程進度累計至參選年度 2 月底止，達 30%以上，

未達 80%。 

2. 工程契約金額未達新臺幣 2 億元之工程，依工程機關核定之施

工進度表計算，其工程進度累計至參選年度 2 月底止，達 20%

以上，未達 80%。 

3. 施工期間未發生工作者死亡災害、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 1 至 9 等級之職業災害、1 次災害致 3 人

以上發生失能傷害或因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

硫等化學物質外洩致 1 人以上住院治療之重大職業災害。 

4. 施工廠商、設計單位、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及相關承攬人就

該工程於參選年度（參選前 1 年 3 月 1 日至當年 2 月底）未曾

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規定，經勞動檢查機構處

以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合計 3 次以上、或罰鍰處分金額合計新

臺幣 75 萬元以上，且受處分件次與檢查次數之比例達百分之 20。 

（三）優良民間工程獎 

1. 工程契約金額 2 億元以上之工程，依工程機關核定之施工進度

表計算，其工程進度累計至參選年度 2 月底止，達 30%以上，

未達 80%。 

2. 工程契約金額未達新臺幣 2 億元之工程，依工程機關核定之施

工進度表計算，其工程進度累計至參選年度 2 月底止，達 20 以

上，未達 80%。 

3. 施工期間未發生工作者死亡災害、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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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 1 至 9 等級之職業災害、1 次災害致 3 人

以上發生失能傷害或因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

硫等化學物質外洩致 1 人以上住院治療之重大職業災害。 

4. 施工廠商、設計單位、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及相關承攬人就

該工程於參選年度（參選前 1 年 3 月 1 日至當年 2 月底）未曾

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規定，經勞動檢查機構處

以全部停工或部分停工合計 3 次以上、或罰鍰處分金額合計新

臺幣 75 萬元以上，且受處分件次與檢查次數之比例達百分之 20。 

（四）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獎 

1. 事業單位協助、輔導及推行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等成效顯卓者。 

2. 於所屬工作場所（含承攬人）在受選拔前 3 年度(含當年度)，未

發生工作者死亡災害、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

付標準第 1 至 9 等級之職業災害、1 次災害致 3 人以上發生失

能傷害或因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

質外洩致 1 人以上住院治療之重大職業災害。 

（五） 優良人員獎 

1.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之從業人員（個人敬業樂業獎）至少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推動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改善安全衛

生設施、作業程序、方法等，對促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

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2） 職業災害處置得宜，使災害損失減至最低限度。 

（3） 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有創新發明或研究，對促進職業

安全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4） 推動勞工作業環境工程控制及改善，對作業環境監測及

其分析方法之開發研究，有具體成果或顯著績效。 

（5） 推動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及營造健康工作環境等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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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康保護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6） 辦理職業病預防及推動職業傷病勞工復工管理等工作，

具有顯著績效。 

（7） 其他對於防止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具有貢獻或發明，具

有顯著績效。 

（8） 3年內未曾獲頒本獎項者。 

2. 推行勞工健康服務優良之從業人員（個人健康守護獎）至少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依事業單位特性訂定勞工健康服務計畫，並運用 PDCA等

管理工具及策略據以執行，有效推動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2） 整合職業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資源，共同評估職場健康

危害風險，並提出具體的改進方案，有效降低工作相關健

康危害，有具體事蹟。 

（3） 運用相關策略，主動找出並追蹤職業健康高風險勞工，訂

定具體或創新之勞工健康管理方案，具有顯著績效。 

（4） 依據職業傷病勞工狀況，訂定個別化復工計畫，包含工作

環境適應性調整與復工過程之專業支持及持續追蹤機制，

協助勞工順利復工，具有顯著績效。 

（5） 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或相關管理會議，爭取高階主

管支持與承諾，提供資源及編列經費預算，推動健康服務

計畫，具有顯著績效。 

（6） 參與職業衛生或健康相關研究或創新，並實際運用，對勞

工健康保護有具體事蹟或顯著績效。 

（7） 其他對於工作相關疾病預防或勞工健康保護具特殊貢獻

或發明，具有績效顯著。 

（8） 3年內未曾獲頒本獎項者。 

（六）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安創意貢獻獎：本市事業單位、各級機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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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營造工地、團體及個人，發明或創新能有效防止職業災害發

生之研究、技術及實踐者。 

六、各獎項評選標準： 

（一） 優良單位獎： 

1. A 組 

（1） 推動安全衛生政策及組織運作 8％。 

（2） 推動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8％。 

（3） 職業災害預防設施 20％。 

（4） 職場健康管理及健康保護 12％。 

（5）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活動 10％。 

（6） 職業災害調查統計與報告 12％。 

（7）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20％。 

2. B 組 

（1） 落實承攬管理（如危害告知、協議組織及工作場所巡視

等）10%。 

（2） 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0％。 

（3） 職業災害預防設施 20％。 

（4） 確實提供勞工防護具 15％。 

（5） 維護勞工權益（如勞保、雇主意外責任險及健康管理等）

15%。 

（6） 參與及配合政府機關政策與活動 20%。 

（二） 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獎：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與工作者涵蓋情形 20%。 

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35%。 

3. 職業健康服務與工作者健康促進 20%。 

4. 消除或預防職業傷害與工作相關疾病之相關措施 15%。 

5. 工作者對於職業健康與安全之參與、諮商及溝通 10%。 

（三）優良公共工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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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工程主辦機關）15％。 

2. 施工安全衛生源頭設計（設計單位）10％。 

3. 施工安全衛生監造技術（監造單位）15％。 

4. 安全衛生政策（施工廠商）5％。 

5. 安全衛生組織人力及資源（施工廠商）10％。 

6. 安全衛生制度計畫及實施與落實（施工廠商）35%。 

7. 安全衛生績效稽核及系統評估改善（施工廠商）10%。 

（四）優良民間工程獎： 

1. 施工安全衛生規劃及風險管理（業主）15％。 

2. 施工安全衛生源頭設計（設計單位）10％。 

3. 施工安全衛生監造技術（監造單位）15％。 

4. 安全衛生政策（施工廠商）5％。 

5. 安全衛生組織人力及資源（施工廠商）10％。 

6. 安全衛生制度計畫及實施與落實（施工廠商）35%。 

7. 安全衛生績效稽核及系統評估改善（施工廠商）10%。 

（五） 優良人員獎： 

1.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獎（個人敬業樂業獎）： 

i. 推動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自主管理、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作業程序、方法等，

對促進事業單位安全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20％。 

ii. 職業災害處置得宜，使災害損失減至最低限度 15％。 

iii. 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有創新發明或研究，對促進職業

安全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20％。 

iv. 推動工作者作業環境工程控制及改善，對有害物作業環

境測定及其分析方法之開發研究，有具體成果或顯著績

效 10％。 

v. 推動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及營造健康工作環境等勞

工健康保護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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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辦理職業病預防及推動職業傷病勞工復工管理等工作，

具有顯著續效 10%。 

vii. 其他對於防止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具有貢獻或發明，具

有顯著績效 10％。 

2. 推行勞工健康服務優良人員獎（個人健康守護獎）： 

i. 依事業單位特性訂定勞工健康服務計畫，並運用 PDCA

等管理工具及策略據以執行，有效推動勞工身心健康保

護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20%。 

ii. 整合職業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資源，共同評估職場健康

危害風險，並提出具體的改進方案，有效降低工作相關

健康危害，有具體事蹟 20%。 

iii. 運用相關策略，主動找出並追蹤職業健康高風險勞工，

訂定具體或創新之勞工健康管理方案，具有顯著績效

15%。 

iv. 依據職業傷病勞工狀況，訂定個別化復工計畫，包含工

作環境適應性調整與復工過程之專業支持及持續追蹤

機制，協助勞工順利復工，具有顯著績效 15%。 

v. 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或相關管理會議，爭取高階主

管支持與承諾，提供資源及編列經費預算，推動健康服

務計畫，具有顯著績效 10%。 

vi. 參與職業衛生或健康相關研究或創新，並實際運用，對

勞工健康保護有具體事蹟或顯著績效 10%。 

vii. 其他對於工作相關疾病預防或勞工健康保護具特殊貢

獻或發明，具有績效顯著 10%。 

（六）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安創意貢獻獎：依參選者所提列之自薦表、

3 分鐘以內短片或簡報電子檔（以雲端網址送件）之具體佐證資

料進行評選決定。 

七、選拔評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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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拔活動訊息於辦理表揚活動前 2 個月起，以新聞稿、網際網

路等方式公佈，並開始受理參選單位或人員之自薦或推薦報名。 

(二) 事業單位之同一標的工程就本計畫第五點第（一）款至第（三）

款獎項中，僅可擇一獎項參賽。另參選各獎項之自薦或推薦表，

詳如附表一至七。 

(三) 本獎選拔評選業務由勞檢處組織新北市工安獎評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評選委員會），必要時得另聘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 

(四) 本獎之評選，分初審及決審二級： 

1. 初審：由勞檢處先行針對參選資格及應附資料實施書面審查，符

合決審條件者，即提評選委員會評選。 

2. 決審：由評選委員會依下列參選獎項及評選方式辦理，以決定得

獎者。 

（1） 優良單位獎（A 組）、優良公共工程獎、優良民間工程獎：

辦理書面審查及現場評鑑。 

（2） 優良單位獎（B 組）、職場永續健康與安全及優良人員獎：

辦理書面審查及簡報。 

（3）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安創意貢獻獎：辦理影片或簡報審

查。 

前項評選委員會之評審項目及權重依附表一至附表七規定事

項辦理。 

八、等第及獎額： 

(一) 等第：評選總分達 75 分以上未達 85 分者頒給優等獎，85 分以

上者頒給特優獎。 

(二) 獎額：每獎項最多取 10 名為原則，視實際評選狀況而定。 

九、 獎勵方式： 

(一) 頒發獎座(狀)一面予獲獎之單位或人員，並公開表揚；另工程

類之工程主辦機關（業主）、設計單位、專案管理廠商、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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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及施工廠商各頒發獎座（狀）一面；同一單位於同一工程

得獎，以頒發獎座（狀）一面為原則；另建議獲獎單位對所屬

人員依貢獻度及相關規定辦理獎勵。 

(二) 勞檢處得自獲獎之單位、人員及公共（民間）工程中，擇優推

薦參加勞動部辦理之全國性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人

員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選拔。 

(三) 獲頒優良公共工程特優獎之事業單位，依「新北市政府加強公

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獎勵作業要點」規定，於獎狀所載

日期 1 年內參加新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所辦理之公共工程採

購招標案時，得享有押標金、履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的減收，

其額度以不逾原定應繳總額之 50%為限；惟獲獎後所屬工程

於轄內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1、2、4 款所稱

之職業災害（以下簡稱職安法職業災害）（含下級承攬人），應

自勞檢處事實調查確定之日起不再適用前開獎勵，並應補繳

已減收之金額。 

(四) 勞檢處於網站刊載獲獎單位及人員資訊；惟如獲獎後所屬工

作場所於轄內發生職安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1、2、4 款所稱之

職業災害（含下級承攬人、地區事業單位），得刪除該獲獎資

訊。 

十、各獲獎單位及人員在頒獎前，如所屬工作場所發生職安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1、2、4 款所稱之職業災害（含下級承攬人、地區事業單位），

得取消得獎資格；另獲獎後，如所屬工作場所於轄內發生職安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1、2、4 款所稱之職業災害（含下級承攬人、地區事業單

位），得追回已頒發之獎座（狀）。 

十一、參選單位或人員經勞檢處事後調查確認，送審資料與事實不符、侵

害他人權益或提報不確實之成果數據，將取消其參選或得獎資格，

包括追回獎座（狀）及追究應負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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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勞檢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三、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